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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00/2021_2022__E8_AF_81_

E5_88_B8_E5_8F_91_E8_c33_600350.htm 1、上市条件： （除

上面讲过的《证券法》第十六条规定的前五项内容外，还有

） （1）经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批准并公开发行； （2）债券的

期限为1年以上； （3）债券的实际发行额不少于5000万元； 

（4）债券的信用评级不低于A级； （5）债券有担保人担保

，资信为AAA级且债券发行时主管机关同意豁免担保的债券

除外； （6）公司申请债券上市时仍符合法定的公司债发行

条件； （7）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其他条件。 2、企业债的上市

核准及上市的暂停与终止 债券上市由证券交易所核准。 暂停

债券上市交易的情形：与第九章规定的可转债的暂停上市情

形一样。 终止上市情形：有前述1、4项所列情形之一经查实

后果严重的；百考试题收集或有前述2、3、5项所列情形之一

，在期限内未能消除的，此外，公司解散或被宣告破产的，

都由证券交易所终止其公司债上市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